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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學程實施辦法 

 

110.01.06 109 學年度第 2次教務會議通過 

110.01.19 109 學年度第 5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 1 條    佛光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創造多元、彈性之跨領域學習環境，擴增學生學習

廣度與深度，提升競爭力，特訂定學程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2 條    本辦法適用於本校各學院、各學系（以下簡稱各院系）學士班。 

第 3 條    本校各院系學士班有關學程及課程之開設，應依本辦法之規定辦理，本辦法未規

定者，依學則或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第 4 條    本校學士班學生於畢業前須完成四大學程，包含：領域核心學程、領域專業學程、

跨領域特色學程以及通識教育學程。 

前項所稱領域係指依本校「組織規程」第 10 條所定各學系之名稱。 

領域核心學程與領域專業學程由學系負責規劃開設。跨領域特色學程由學院負責

規劃開設。通識教育學程由通識教育委員會負責規劃開設。 

第 5 條    各類學程之學分數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跨領域特色學程」按 20-25 學分數規劃。 

二、「領域核心學程」按 24-39 學分規劃。 

三、「領域專業學程」按 20-25 學分規劃。 

四、「通識教育學程」依本校通識教育實施辦法，按 32 學分規劃。 

各類學程包含之課程，依其重要性區分為必修或選修，跨領域特色學程及領域核

心學程必修課程學分數，合計不得低於該學程總學分數之三分之二；領域專業學程之

必修課程學分數則不得低於該學程總學分數之二分之一。 

各類學程可規劃之選修課數量，以該學程選修學分數的 3倍計算，再換算為課程

數；惟學程若為因應「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規定開設考證照之相關科目，如

臨床心理師、社會工作師等，選修課程數量顯有不足時，得專簽辦理。 

倘學系所規劃之應修畢業總學分數超過 130 學分（含通識 32 學分）者，應檢討

各學程之課程數規劃是否妥適。 

第 6 條    跨領域特色學程係指為培育跨領域特殊人才，由院內學系或跨院合作規劃。於規

劃完成後，應填具學程相關表件，連同學程內各項課程之課程大綱，經各該學院課程

委員會審議後，提送本校課程委員會核定。 

各學院可開設跨領域特色學程數至多二個。 

完成所屬學院跨領域特色學程者，列為輔修，畢業證書加註：輔修 XXX 學院 XXX

學程。 

第 7 條    領域核心學程由學系依其教育目標，並參照本校及其所屬學院教育目標規劃開設。

規劃完成後，應填具學程相關表件連同學程內各項課程之課程大綱，經各該學系暨各



該學院課程委員會審議後，提送本校課程委員會核定。 

各學系僅能開設一個領域核心學程。 

第 8 條    領域專業學程由學系依其教育目標，及學生升學或就業進路所需之專業能力規劃

開設。規劃完成後，應填具學程相關表件連同學程內各項課程之課程大綱，經各該學

系暨各該學院課程委員會審議後，提送本校課程委員會核定。 

各學系以開設二個領域專業學程為上限，若為舊制開設三個（含）以上者，須於

110 學年度結束前完成二個領域專業學程之調整。 

修畢本系之其他領域專業學程者，加註：領域專業選修 XXX 學程。 

第 9 條    本校為推動國際化，提升學生國際移動力及提升學生就業能力，得另行規劃設置

國際學程及就業學程，其核定程序如下： 

一、國際學程：15 學分；本校學生依規定申請赴經本校認可之境外大學院校進修，

而取得之學分與成績，經國際處審查後，得認列為國際學程，畢業證書加註：選

修國際學程。 

二、就業學程：為培養學生之就業能力，由本校教務處設置虛擬產業學院與特定企業

合作規劃並提供學生未來就業而設置之學程，其學分數按 15-25 學分規劃，規劃

完成後，應填具學程相關表件連同學程內各項課程之課程大綱，提請校課程委員

會審議。修畢就業學程者，畢業證書加註：輔修就業學程。 

第 10 條    為使學程對應學生學習需求，課程符合院、系教育目標、核心能力，每五年辦理

一次學程及課程外審為原則。 

第 11 條    學程新增、修改及退場機制規定如下： 

一、學程之新增︰院系學程數，應符合本辦法第 7、8、9條之規範。 

二、學程之修改︰學程內之課程，異動達三分之一（含）以上者，即為學程之修改，

應重新提送各級課程委員會審議。 

三、領域專業學程之退場：學程內任一必修課程，選修人數連續兩年未達最低開課標

準，或兩年全學程課程之異動達二分之一，應即進行學程檢討，並向院、校課程

委員會提出改善措施或學程退場之規劃。 

第 12 條    不同學程如列有相同或等同之課程，經學程所屬單位審查同意認列，該課程之學

分得同時採計為不同學程之學分，惟畢業學分只計算一次，不同學程之相同課程以 2

門為上限。 

第 13 條    各院系學士班學生，須依本校通識教育實施辦法規定，完成通識教育學程，並依

本辦法規定，完成所屬學院一項跨領域特色學程及各該學系主修領域，且總學分數不

得少於 128 學分，始得畢業。 

若完成前項規定之學程後，仍不足 128 學分，可以自由選修補足。 

其亦得透過第二輔修方式修讀外系領域核心學程、領域專業學程、學院跨領域特

色學程或其它就業學程等方式補足，畢業證書加註：輔修 XXX 學院（系）XXX 學程。 

第一項所稱主修領域係指各學系領域核心學程及任一領域專業學程之統稱，其總

學分數最高不得超過 64 學分。 



第 14 條    各院系學士班學生，除主修領域外，完成其所屬學系其他領域專業學程者，畢業

證書加註：領域專業選修 XXX 學程；完成其他學系之主修領域者，稱第二主修，畢業

證書加註：第二主修 XXX 學系 XXX 學程。 

第 15 條    各院系應利用各種場合、方式，向本院系學生說明實施學程之意義與方式，並解

釋本院系及其他各院系各類學程之意義與內涵;各學系班級或學術家族導師，亦應觀

察各導生之性向、就業或升學取向等，輔導學生選課及逐步完成其合適之學程。 

第 16 條    學生修習各類學程，無須事先登記或申請，惟須於三年級第一學期課程初選前，

至「個人學習藍圖（IDP 系統-iProgram）」確認所選擇修習之學程及其所屬課程架

構學年度，俾利各相關單位辦理初審及教務處辦理複審。其審查結果，教務處應通知

各學系、學生及其導師。 

第 17 條    本辦法於 109 年 1月 14 日修正後適用於 110（含）學年度以後入學學生；109（含）

學年度以前入學已依原定課程架構修習之學生，亦得申請，經院系輔導後，適用本辦

法之規定。 

實施新制後，新、舊制之學程和課程抵認事宜依各院、系相關抵認辦法規定自行

辦理。 

第 18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佛光大學學程實施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新舊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 5 條    各類學程之學分數依下

列規定辦理︰ 

一、「跨領域特色學程」按

20-25 學分數規劃。 

二、「領域核心學程」按 24-39

學分規劃。 

三、「領域專業學程」按 20-25

學分規劃。 

四、「通識教育學程」依本校

通識教育實施辦法，按

32 學分規劃。 

各類學程包含之課程，依

其重要性區分為必修或選

修，跨領域特色學程及領域核

心學程必修課程學分數，合計

不得低於該學程總學分數之

三分之二；領域專業學程之必

修課程學分數則不得低於該

學程總學分數之二分之一。 

各類學程可規劃之選修

課數量，以該學程選修學分數

的 3倍計算，再換算為課程

數；惟學程若為因應「專門職

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規定開

設考證照之相關科目，如臨床

心理師、社會工作師等，選修

課程數量顯有不足時，得專簽

辦理。 

倘學系所規劃之應修畢

業總學分數超過 130 學分（含

通識 32 學分）者，應檢討各

學程之課程數規劃是否妥適。 

第 5 條    各類學程之學分數依下

列規定辦理︰ 

一、「跨領域特色學程」按

20-25 學分數規劃。 

二、「領域核心學程」按 24-39

學分規劃。 

三、「領域專業學程」按 20-25

學分規劃。 

四、「通識教育學程」依本校

通識教育實施辦法，按

32 學分規劃。 

各類學程包含之課程，依

其重要性區分為必修或選

修，跨領域特色學程及領域核

心學程必修課程學分數，合計

不得低於該學程總學分數之

三分之二；領域專業學程之必

修課程學分數則不得低於該

學程總學分數之二分之一。 

各類學程可規劃之選修

課數量，以該學程選修學分數

的 3倍計算，再換算為課程

數。 

倘學系所規劃之應修畢

業總學分數超過 130 學分（含

通識 32 學分）者，應檢討各

學程之課程數規劃是否妥適。 

因應「專門職

業及技術人員

考試法」規定

開設考證照之

相關科目，選

修課程之開課

數 量 若 不 足

時，得以專簽

辦理。 

 


